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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3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８５

证券简称：国瓷材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３９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 公 司 及 董 事 会 全 体 人 员 保 证 信 息 披

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２９８

证券简称： 三诺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

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报告期内本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状况，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３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９４

，

９５５

，

２４９．５３ １

，

１２３

，

３１９

，

４５０．３７ －５５．９４

营业利润

－８９

，

８１４

，

４７３．９２ ２４

，

３８７

，

９１０．１１ －４６８．２７

利润总额

－８２

，

８３３

，

２４３．６９ ３８

，

０７９

，

１１６．９７ －３１７．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６９

，

２２４

，

０９２．０６ ９

，

４１０

，

１８２．３１ －８３５．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８ ０．０４ －８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００ １．９８

减少

１６．９８

个百

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２

，

５７３

，

１１４

，

９３３．０１ ２

，

５１３

，

４１８

，

１３８．９６ ２．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４６２

，

２３４

，

３３０．３７ ５３１

，

８３５

，

５５８．５３ －１３．０９

股 本

２４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８５３４ ２．１３２５

－１３．０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９

，

２２４

，

０９２．０６

元，上年同期为

９

，

４１０

，

１８２．３１

元，同比下降了

８３５．６３％

。 经营业绩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下游企业开工率不足，国内和国外市场需求

均延续低迷状态，稀土产品销量及销售价格大幅度下降，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

利润同比大幅度下降。

（二）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

－５５．９４％

、

－４６８．２７％

、

－３１７．５３％

和

－８３５．６３％

，主要原因是稀土产品需求持续低迷，销量下降、价格下跌。

三、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起， 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富国创业板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的开户、认购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联系人：刘晨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２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

－２１

层及第

０４

层

０１

、

０２

、

０３

、

０５

、

１１

、

１２

、

１３

、

１５

、

１６

、

１８

、

１９

、

２０

、

２１

、

２２

、

２３

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０４

、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刘毅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

９５５３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

３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电话：（

０２５

）

８３２９０９７９

传真：（

０２５

）

５１８６３３２３

联系人：万鸣

客户咨询电话：

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

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公告）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

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原则和有关要求，国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银行商定，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国泰估值优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沙隆达

Ａ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３

）股票进行估值调整，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起按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

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８ 月１３ 日

国泰目标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目标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目标收益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９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配套法规

、《

国泰目

标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国泰目标

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３６４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

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

，

８５４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２０４

，

４９２

，

３１９．６１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１０５

，

６５６．２３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０４

，

４９２

，

３１９．６１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０５

，

６５６．２３

合计

２０４

，

５９７

，

９７５．８４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注：

１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２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

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

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查询

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赎回。基金管

理人应于申购开始日、赎回开始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基金财产，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

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人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６

证券简称：园城黄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３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兴国园城矿业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兴国矿业与何辉合作开发

喀左县中三家金矿一号金矿体的议案》。 现将有关对外投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兴国园城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国矿业，公

司持有兴国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与何辉合作开发辽宁省喀左县中三家金矿一号

金矿体（华子沟矿区硫磺板区域全部坑口，以下简称：一号金矿体）。 何辉与兴

国矿业签订了《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２

、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兴国矿业与何辉合作开发喀左县中三家金

矿一号金矿体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须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详见

２０１３

—

０３２

号公告）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甲方：何辉，男，汉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七七街

１０３

号，公民身

份证号：

２１０２０３１９６２０８２８１０５６

。

２

、乙方：兴国园城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兴国县潋江镇背街

５１

号

法定代表人：牟赛英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山东新广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鲁新广资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１１

号《辽宁省喀左县中三家金矿华子沟采区

１

号矿体资产评估报告书》和鲁新广

会矿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４４

号《辽宁省喀左县中三家金矿华子沟采区

１

号矿体采

矿权评估报告书》（详见

２０１３

—

０３２

号公告）。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兴国矿业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何辉支付

３７００

万元作为对何辉前期投

入一号金矿体的补偿；

２

、后续兴国矿业可根据实际运营需要进一步对矿山进行投资，以改进一

号金矿体生产方式，提高安全等级及生产效率；

３

、一号金矿体由兴国矿业与何辉双方共同管理，所产矿石由兴国矿业与

何辉双方按照

９５

：

５

的比例进行分配；

４

、兴国矿业与何辉双方合作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止；

如果到期兴国矿业不能付清补偿款， 兴国矿业与何辉双方将本着友好协商的

原则另行协商解决， 包括适当提高何辉矿石分配比例或由兴国矿业延期支付

（加算延期支付期间的利息）等。

５

、何辉依法转让给兴国矿业的一号金矿体的经营权，并连同矿体现所有

的一切固定资产等设备、设施、生产工具、矿上所存矿石、流动资产等一并转让

给兴国矿业所有。 上述所有资产均包括在

３７００

万元的合同价款中。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对外投资客观上都存在可能发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市场、环保等因

素可能引致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１

股票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９

，

９００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本年度提供的担保额度核定为

２１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核定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上述担保的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并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签署有效；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热电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最高限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详情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分别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临

２０１３－

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根据上述决议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华夏

银行”）签署了相关《保证合同》，为热电公司向上述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履行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单位名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点：宁波开发区联合

区域；法定代表人：周兆惠；经营范围：热电的生产供应管理，热水供应，区内供电、供热工程

的安装、维护及工程项目、生产企业的电气和热网的施工及相应的技术服务。 （上述经营范

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信用等级：

ＡＡ

；担保单位持股比

例：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热电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限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４

，

５２２ ４０

，

１４２ ３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４０５ ２４

，

３８０ ３７

，

９８３ ３

，

２２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６２

，

１６７ ３８

，

９３８ ２８

，

３００ ３７

，

２９７ ２３

，

２２９ １７

，

８２２ １

，

６４９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类型：为主合同下热电公司向华夏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始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止；公司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８０

，

７００

万

元，上述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４２．８８％

。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８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６

债券简称：

０７

深高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 ５

债券简称：

１１

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２

、召开地点：深圳、香港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一、说明会类型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为便于

Ａ

股和

Ｈ

股投资者的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星期一）分两场

举行，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安排如下：

第一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０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本公司

会议室。

第二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６

：

００－１７

：

００

；香港金钟道

８８

号太古广场香港

ＪＷ

万豪酒店

３

楼

４

号宴会厅。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杨海、总裁吴亚德、财务总监龚涛涛、董事会秘书吴倩、投资者关系部总

经理郑峥。

欢迎公司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参与。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１

、投资者可在会议召开期间到达会议现场参与本次说明会。

２

、欢迎投资者在会议召开前通过本公司电子邮箱提出所关注的问题，本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３

、为方便投资者参与、提高会议效率，请有意参与本次说明会的投资者通过电话、传真

或电子邮箱与本公司预约出席。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

联系人：唐剑锋

联系电话：

８６－７５５－８２８５ ３３２９

公司传真：

８６－７５５－８２８５ ３４１１

公司邮箱：

ｉｒ＠ｓｚ－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六、其他事项

本公司将于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

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０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

及

《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成立公告

》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

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

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２００８］１

号

《

关于企业

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

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

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

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收益；

（

２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全部赎回或全额转换转出基金份额，本基

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

１１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

为基金份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

４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１

股票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６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杜方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４

名， 代表的股份

２２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３４％

。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孙金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２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选举孙金女士为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

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孙金女士担任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黄鹏、王冰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决议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现就乌鲁木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商业银行”）诉第一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海

龙”）、第二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龙”）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进展情况持续披露如下：

一、案件持续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山东海

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５７

），目前，上述

诉讼案件的进展如下：

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商业银行与第一被告新

疆海龙、第二被告山东海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做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３

）新执字第

７

号］，裁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冻结、划拨被执行人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在银行、信用社、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账户存款

４６７２７００８．１０

元（不包含执行

费、迟延履行利息，迟延履行利息在执行中另行计算）。

二、如被执行人账户存款不足以清偿所欠申请执行人的债务，则查封、扣

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其他等值财产清偿债务。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实施重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商业银行已就本

公司对商业银行向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贷款的担保责任申报债权金额人民

币

４６

，

７２７

，

００８．１

元。 山东海龙管理人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２０１２

）新民二初字第

３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商业银行对本

公司的债权数额为人民币

４７

，

００２

，

４４３．１４

元，并根据本公司重整计划（《山东海

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请参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对该笔债权进行了清偿， 清偿金额为

１８

，

８３０

，

９７７．２６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经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本公司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请参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４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规定，山东海龙股份有

限公司不再对商业银行承担任何清偿责任， 故本次公告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

五、备查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３

）新执字第

７

号］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